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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君致法字 2022039-1 号

致：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君致”）接受冀中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中能源”或“收购人”）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以下简称“《第 16 号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深圳交易所的问询函的相关事

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出具《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金牛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冀中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统称“原《法律意见

书》”）

根据深交所 2022 年 2 月 18 日出具的《关于对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公司部问询函〔2022〕第 1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本

所对涉及的中国法律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出具《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

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本所对本次交易所

发表的法律意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所及本所律师为出具原《法律意见书》作出的声明、前提和假设等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另有说明之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词语或简

称与原《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释义。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法律法规

之规定，并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查阅

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

本所是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

表法律意见。

本所仅就《问询函》的有关法律事项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等专

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

据、意见及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意见及结论的真实性及准

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冀中能源的如下保证：

1、其已向本所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其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

本材料、复印材料、说明、承诺函或证明；

2、其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及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无任何隐瞒、

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

关政府部门、收购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及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收购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依法对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及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对本

次收购相关各方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问询函》问题 1

1.标的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为乙炔、氯化氢气体、氯乙炔、盐酸制造、房屋

租赁等业务。请你公司说明：

（1）标的公司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相关项目能效水平是否达到国内先进值，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要求以

及落实情况，是否需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

请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核查过程

就题述事宜，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国家发改委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印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

明确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政策落实相关事项的函》以及生态环境部于 2021 年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

(环环评[2021]45 号)，以确认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名录;根据国家发改委与国家

统计局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统计工作的意见的通

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且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的《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

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发布的《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河北省发改委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发布的

《关于印发实施更加严格的高耗能产业能耗限额标准专项方案的通知》；国家生

态环境部办公厅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发布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

2.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29436.4-2015》、《高耗能行业重点



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的先进值及能效标杆水平；

3.查阅标的公司及已建项目的相关审批、核准、 备案等文件，并向标的公

司确认其不存在在建、拟建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二）核查结论

1.标的公司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日，标的公司已建的主要项目是 20 万吨/年甲醇项

目，该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

名称

主要

产品
建设地点

有权部门审批情

况
环境批复

建设

规模
总投资

1

20
万吨

/年
甲醇

甲醇

邢台县（襄

都区）晏家

屯镇村西

河北省发展计划

委员会

冀计工业【2003】
628号

邢台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邢发改审批备字

【2008】103号

河北省环境保护局

冀环管【2004】126号

河北省环境保护厅

冀环验【2009】248号

20
万吨

/年

49634
万元

（实际

63000
万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公司不存在涉及“高耗能、高排放”

的在建项目及拟建项目。

根据国家发改委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印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明

确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政策落实相关事项的函》以及《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 ，高耗能行业有： 1）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C25）；

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 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 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1）； 5）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2）；

6）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D4）。金牛化工的甲醇项目属于“C26 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根据生态环境部于 2021 年 5 月 30 日印发的《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

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两高”是指“高耗能、高排放”，

“两高”项目暂按“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六个行



业类别统计，后续对“两高”范围国家如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国家发改委与国家统计局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应对气

候变化统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列举的高排放行业有： 1）煤炭生产企

业； 2）石油天然气勘探、生产及加工企业； 3）火力发电企业； 4）钢铁企业。

根据国家发改委印发的且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的《高耗能行业重点领

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规定的甲醇行业属于“高耗能、高

排放”行业重点领域。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中限制类的规定，100 万吨/年以下煤制甲醇生产装置属于限制类项目，标的公

司的 20 万吨/年甲醇的制造工艺为焦炉煤气制甲醇，不是传统的煤制甲醇，故公

司的 20 万吨/年甲醇项目不属于国家限制类、淘汰类的项目。

根据河北省发改委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实施更加严格的高

耗能产业能耗限额标准专项方案的通知》，其中对河北省六大高耗能行业拟订能

耗限额标准列出清单，其中不涉及焦炉煤气制甲醇项目。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于2021年11月2日发布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

（2021 年版），焦炉煤气制甲醇工艺产品未被列入“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

品名录。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标的公司虽然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但其

20 万吨/年甲醇项目制造工艺为焦炉煤气制甲醇，不是传统的煤制甲醇，不属于

违反节能环保相关法律法规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2.相关项目能效水平是否达到国内先进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29436.4-2015》的规定，焦炉煤气制甲

醇企业单位产品耗能的先进值为甲醇单位产品综合耗能≤1300（kgce/t）。另根

据《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的规定，虽

未对焦炉煤气制甲醇的工艺制定标准，但规定的甲醇行业最高能效标杆水平为甲

醇单位产品综合耗能≤1250（kgce/t）。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标的公司 20 万吨/年甲醇项目 2020 年实际

产品吨耗能为 1237（kgce/t），2021 年实际产品耗能为 1120（kgce/t），与国

家规定的先进值与能效标杆水平相比，其能效数值处于先进水平。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标的公司的 20 万吨/年甲醇项目达到国内先进值

水平。

3.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要求以及落实情况，是否需履行相关主管

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

标的公司 20 万吨/年甲醇项目建设的目的为焦炉煤气综合利用的循环经济

项目，采用的纯氧转化和低压合成技术先进、注重节能、动力消耗低、加强了低

位废热的回收及废物（如弛放气、蒸汽冷凝水、工艺冷凝水）得到了综合利用,

耗能水平低于以煤和天然气为原料的甲醇工艺，在国内属于较好水平。2021 年，

通过进行空分汽改电改造后实际产品耗能为 1120Kg（kgce/t），进一步提升能

效水平，在国内相同工艺比处于先进水平。

根据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部门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转发的《高耗能

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的通知，标的公司的 20

万吨/年甲醇项目符合能效标杆的标准。

经核查，标的公司 20 万吨/年甲醇项目的运行及工艺改进，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29436.4-2015》中关于焦炉煤气制甲醇企业单位产品耗能的

先进值的标准，也符合《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中的能效标杆水平。

20 万吨/年甲醇项目在排放方面，标的公司始终注重节能减排，先后进行了

锅炉煤改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燃料煤气脱硫、综合加热炉低氮改造、增加甲

醇合成塔（降压降耗）、罐区 VOCs 装置、空分汽改电等一系列节能减排项目，

耗能水平和排放水平进一步降低；所有排放点均设置在线监测装置，排放指标可

控，整体处于低、超低排放水平。符合河北省人大制定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及《河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并且标的公司连续两年被评为

河北省环保 A类企业。



标的公司 20 万吨/年甲醇项目取得相关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

况如下：

2003 年 6 月 24 日，河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下发《河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关

于邢台旭阳焦化有限公司 200 万吨/年煤化工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冀计工业

【2003】628 号），审批同意公司项目的立项，其中包括 20 万吨/年甲醇项目。

2004 年 5 月 25 日，河北省环境保护局下发《关于邢台旭阳焦化有限公司 200

万吨/年煤化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冀环管【2004】126 号），审批

同意该项目中 20 万吨/年甲醇项目的建设。

2008 年 6 月 27 日，邢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备案证》（邢发改审批备字【2008】103 号），对 20 万吨/年甲醇项目进行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备案。

2009 年 10 月 30 日，河北省环境保护厅下发《验收意见》（冀环验【2009】

248 号），同意 20 万吨/年甲醇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综上所述，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司 20万吨/年甲醇项目符

合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有关政策要求，并已取得必要的审批、核准、

备案等手续。

《问询函》 问题 3

公司向交易对手方支付的保证金比例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请律师核查

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就题述事宜，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一）核查过程

1.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

2.查阅《关于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的条款内容；

（二）核查结论

1.公司向交易对手方支付的保证金比例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因本次交易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转让的保证金的比例未有明确的规

定。另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以现金支付股份转

让价款的，转让价款收取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办理。根据第二十六条的规

定，国有股东应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收取不低于转让价款 30%的

保证金，其余价款应在股份过户前全部结清。

冀中股份与峰峰集团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签署《关于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的第一条第三款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的约定，双方同意，

本次交易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以现金形式作为对价进行支付，现金对价按照如下方

式进行支付：

1）本协议签署日后 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本次交易标的股份转让

价款总额的 50%作为保证金；

2）本协议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本次交易标的股份剩余全

部转让价款（前项保证金自动转为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份转让公司向交易对手方支付的保证金比例

为 50%，系交易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

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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